中国人民银行娄底市中心支行文件


娄银〔2016〕67号


关于印发《娄底市金融机构反洗钱
工作报告制度》的通知

[bookmark: _GoBack]农业发展银行、各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招商银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行娄底分行，各农村商业银行，各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各村镇银行，各证券公司类底营业部，各期货公司娄底营业部，各保险公司娄底分公司（中心支公司），各支付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娄底市中心支行制定了《类底市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报告制度》，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执行中如有疑问，请及时与我中支反洗钱部门联系。
联系人：李道坪，电话：8321618。

附件：娄底市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报告制度


中国人民银行娄底市分行
                               2016年8月18日


附件
娄底市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报告制度
 
     第一条  为加强辖区金融机构反洗钱监督和管理，规范反洗钱工作行为，督促金融机构有效履行反洗钱义务，提高反洗钱工作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娄底市辖内依法设立的下列金融机构：
（一）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市级机构，农村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及村镇银行法人机构；
（二）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市级机构；
（三）保险公司市级机构；
（四）中国人民银行明确须履行反洗钱义务的其他金融机构。
第三条 辖内新设立的前款规定的金融机构,在开业筹备期间或开业后一个月内须向人民银行娄底市中支报送以下资料：
1、新设机构筹备或成立的批文及监管部门颁发的经营许可证、营业场所地址、联系方式和联系人；
2、新设机构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学历、工作简历及监管部门批准其任职资格的文件等；
3、单位主管反洗钱工作的负责人、反洗钱部门主要负责人、负责反洗钱工作的主要工作人员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工作简历、职务及联系方式；
4、在娄底市所辖县（市）新设立的分支机构（含银行业支行级网点、证券营业部、期货营业部、保险业四级机构网点）主要负责人及承担反洗钱工作的主要人员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工作简历、职务及联系方式，同时向分支机构所在地人民银行报告；
5、新设机构经金融监管部门审批的反洗钱内控制度、内部操作规程和控制措施，设立的反洗钱专门机构或指定的负责反洗钱工作的内设机构；
6、反洗钱领导小组组成情况；
7、加入反洗钱业务系统申请表。
第四条   第二条规定的金融机构在营运期间，应将下列履行反洗钱义务的情况及时向人民银行娄底市中支报告：
1、反洗钱领导小组、反洗钱部门主要负责人及承担反洗钱工作的主要人员变动；辖内分支机构（含银行业支行级网点、保险业四级机构网点）主要负责人及承担反洗钱工作的主要人员变动（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
2、新制定或修订后的反洗钱内控制度、内部操作规程和控制措施（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
3、反洗钱年度工作计划（3月底前）；年度工作总结（12月10日前）；
4、年度报告及报表,具体报告内容及要求以当年人民银行文件通知为准；
5、金融机构有合理理由认为客户交易或者客户与洗钱、恐怖活动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有关的交易线索或情况，在报送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的同时按规定报告；
6、反洗钱案件及线索协查要求配合报送的相关资料；
7、反洗钱宣传、培训情况，包括宣传培训的图片、资料等内容（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
8、人民银行娄底市中支要求报送的其他反洗钱工作情况。
9、以上资料的报送，五、六两项根据保密要求保送，其余资料均需录入反洗钱监管信息综合管理系统。未联网的机构需将相关资料刻录成光盘后到当地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录报，联网的机构通过内网自行登录系统报送，并在报送完成后告知当地人民银行。
第五条   金融机构娄底市辖内各县（市）分支机构（含银行业支行级网点、证券营业部、期货营业部、保险业四级机构网点）营运期间，应按上条第五、六项的规定向所在地人民银行报告，具体报告内容由所在地人民银行确定。
第六条   辖内金融机构因合并、撤销、关闭或破产的，应在业务档案资料移交后1个月内将客户交易记录保存情况向人民银行娄底市中支报告。
第七条   本制度规定报送的内容，纳入人民银行娄底市中支对金融机构反洗钱年度考核评价范围。
第八条   辖内金融机构不按规定报告的，人民银行娄底市中支按照有关规定对其采取有差别的监管措施。
第九条   本制度由人民银行娄底市中支负责解释。
第十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实行。中国人民银行娄底市中支2011年11月印发的《娄底市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报告和备案制度》（娄银〔2011〕151号）同时废止。
 
 









 
 附表1
金融机构反洗钱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表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工   作  简  历

	 
 
 
 
 
 
 
 
 
 
 
 


注：本表填报新设机构主要负责人或变动后主要负责人基本情况，一式二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表2
金融机构反洗钱部门负责人基本情况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职务
	

	工作单位
	
	联系方式
	

	工   作  简  历

	 
 
 
 
 
 
 
 
 
 
 
 


注：本表填报新设机构部门负责人、反洗钱专干或变动后人员基本情况，一式二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表3
金融机构反洗钱内控制度报备目录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反洗钱内控制度

	1
	 

	
	 

	 
	 

	 
	 

	 
	 

	 
	 

	 
	 

	 
	 

	 
	 

	 
	 

	 
	 

	 
	 

	 
	 


注：本表填报新设机构反洗钱内控制度或新制定、修订的制度名称，制度具体内容附后，并加盖单位公章。
 

 附表4
金融机构加入反洗钱业务系统申请表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加入业务
系统名称
	 

	申
请
事
由
	 

	申请单
位意见
	 
                                  公章：
                                     年     月     日

	反洗钱科
审核意见
	 
 
年     月     日

	行领导
审批意见
	 
                         年     月     日

	备注
	 


注：本表一式二份，由申请加入反洗钱业务系统的单位填报。


